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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
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
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較於聯交所之主機板買賣的證券
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各董事（「董事」）對本報告
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報告載有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
定，向公眾人士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事項均屬正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2)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
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報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根據公平合理的基準及
假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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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綜合收益相比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6.88%至
13,195.21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溢利淨額約170.65百萬港元，
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長約39.95%。此乃由於多個因素綜合影響所致，包括行業競爭激烈、全球經濟
複雜多變、市場需求低迷、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本集團強化產品結構調整與費用控制。

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及九個月期
間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相應期間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附注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4,166,049 5,597,380 13,195,207 14,169,944
銷售成本 (4,013,366) (5,403,628) (12,661,579) (13,628,645)    

毛利 152,683 193,752 533,628 541,299

其他收入 10,407 1,390 12,120 9,409
行政開支 (34,009) (25,642) (96,717) (91,536)
分銷及銷售費用 (66,049) (82,414) (191,537) (226,207)    

經營盈利 63,032 87,086 257,494 232,965
融資成本 (10,276) (41,041) (36,104) (68,161)    

除稅前溢利 52,756 46,045 221,390 164,804
所得稅開支 4 (9,196) (12,016) (51,388) (39,712)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 43,560 34,029 170,002 125,092

終止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之盈利╱（虧損） 7 (141) (1,306) 644 (3,160)    

期內溢利 43,419 32,723 170,646 121,932
    

本公司擁有人應占期內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43,560 34,029 170,002 125,092
–終止經營業務 7 (141) (1,306) 644 (3,160)    

43,419 32,723 170,646 121,932
    

每股盈利
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5 1.69 1.27 6.64 4.74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5 1.69 1.32 6.61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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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該等財務報表載有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法例公司條例（第622章）
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提供專業全面資訊技術（「IT」）解決方案及服務，以及分銷IT消費者產品、IT企業
產品、數碼產品、自主開發產品。

營業額指就銷售各種IT產品、自主開發產品以及提供專業全面IT解決方案及服務已收及應收款項淨
額，扣除折扣及相應銷售相關稅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於營業額確
認之各主要收益類別之金額如下：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千港元 千港元

IT消費者產品 6,941,161 10,043,962

IT企業產品 3,401,406 3,523,051

其他 2,852,640 602,931  

13,195,207 14,169,944
  

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為作出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專注於所交付之貨品或提供之服務類別，皆因彼
等共同為本集團的營運作出策略性決定。

繼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六月進行內部審查後，本公司於長虹海外發展有限公司（「海外發展公司」）業
務終止後已自二零一五年七月起停業消費電子產品分部。有關詳情，請參見附註7及本公告業務回顧
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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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a) IT消費者產品－分銷之IT消費者產品，主要包括個人電腦（「PC」）、數碼產品及IT配件。

(b) IT企業產品－分銷之IT企業產品，主要包括存儲產品、小型電腦、網絡產品、個人電腦伺服器、
智慧建築管理系統（「IBMS」）產品以及統一通訊及聯絡中心（「UC&CC」）產品。

(c) 其他－分銷之智慧手機及開發之自主開發產品，包括但不限於移動定位服務產品（「LBS」）以
及提供專業全面IT解決方案及服務。

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並未分配銀行利息開支、未分配收入以及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此乃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方法。

下文為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呈報之本集團之收益
及業績分析：

二零一六年
IT

消費者產品
IT

企業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6,941,161 3,401,406 2,852,640 13,195,207
    

分部溢利 112,952 201,915 17,872 332,739
   

其他收入 12,120

融資成本 (36,104)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87,365) 

除稅前溢利 22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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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IT

消費者產品
IT

企業產品 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10,043,962 3,523,051 602,931 14,169,944
    

分部溢利 96,719 213,532 4,841 315,092
   

其他收入 9,409

融資成本 (68,161)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91,536) 

除稅前溢利 164,804
 

地區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區市場劃分（根據貨品來源地）之銷售
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13,158,061 14,143,677

其他地區 37,146 26,267  

13,195,207 14,169,944
  

4. 所得稅開支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有關慣例按當地現行稅
率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均為25%。

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任何重大尚未撥備之遞延稅項負債（含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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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九個月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43,419 32,723 170,646 121,932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及 

可換股優先股加權平均數 2,570,520 2,570,520 2,570,520 2,570,520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的三個月或九個月期間並無任何具潛
在攤薄效應之股份，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若。

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九個月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43,419 32,723 170,646 121,932

加：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 

虧損╱（盈利） 141 1,306 (644) 3,160    

就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而言盈利 43,560 34,029 170,002 125,092
    

所使用的分母與上文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詳述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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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的三個月內虧損約為14.1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約為130.60萬港元）
計算，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0.005港仙（二零一五年：每股虧損0.05港仙）。根據截至2016

年9月30日止的九個月內盈利約為64.4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約316.00萬港元）計算，期內每股
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每股0.025港仙（二零一五年：每股虧損0.12港仙）。

所使用的分母與上文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詳述的相同。

6. 儲備

儲備於回顧期內並無任何其他變動。

7. 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消費者電子產品之業績如下：

二零一六 二零一五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72 147,772

銷售成本 (729) (147,155)  

毛利 (357) 617

其他收入 246 34

分銷及銷售費用 – (795)

行政開支 797 (2,978)

融資成本 (42) (3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44 (3,160)

所得稅開支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終止經營業務期內溢利╱（虧損） 644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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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派發任何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決定並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七日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每股2港仙。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九個月，全球經濟復蘇依然緩慢且不均衡，經濟前景依然疲弱不振。中
國繼續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逐漸企穩，消費穩中有升，出口仍
偏向疲弱。本集團二零一六年前三季度大力推動大數據挖掘、雲服務等新興業務佈局和拓展，持續
打造互聯網營銷平臺，引入智能生活、影音娛樂等新產品線，同時加強風險管控和流程優化，促進
整體業務穩定高效發展。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九個月，本集團主營業務規模保持平穩，盈利
實現較好增長。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九個月，本集團實現收益約13,195.21百萬港元，受人民幣匯率變動影
響，較上財年同期下降6.88%；二零一六年前三季整體毛利率4.04%，較上財年同期上升約0.22個百分
點，主要原因為本集團調整低毛利率的IT消費者產品線，同時保持IT企業產品線業務穩固效益。截
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九個月，股東應佔溢利錄得約170.65百萬港元，較上財年同期增長39.95%，
基本每股盈利為6.64港仙，較上財年同期的4.74港仙增加約1.90港仙。

IT消費者產品分銷業務：全球和中國PC市場需求持續疲軟，本集團削減毛利率較低、市場風險較大
的產品線，同時加快資產周轉，嚴格費用管控，該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30.89%至6,941.16百萬
港元，但業務溢利同比上升16.78%至112.9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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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企業產品分銷業務：繼續深化與國際IT廠商本地化、國產化及軟件方面的合作範圍，加速大數據
挖掘、雲服務等在行業整體解決方案應用落地，加強技術體系和專業服務體系投入和優化。受匯率
變動影響，本集團該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3.45%至3,401.41百萬港元，該業務溢利下降5.44%

至201.92百萬港元。

其他業務：該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373.13%至2,852.64百萬港元，因加強位置服務業務的商業
合作，其溢利增長269.16%至17.87百萬港元。

為提高本公司股份交易流通量及提升本公司在公眾投資者之企業形象，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
二十八日、十一月六日向聯交所遞交上市轉板申請。申請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失效，且於目前
並無重新遞交申請。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六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之公佈。公司將在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時候再次申請，並不時提供
進一步最新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海外發展公司管理層向董事會報告，海外發展公司一名前僱員挪用海外發展公司之
若干資產（「該事件」），而該事件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在香港報警。該事件可能對海外發展
公司之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本公司亦已成立獨立委員會以調查該事件。於本報告日期，聲
稱供應商及海外發展公司已解決大部分申索╱訴訟，僅與一名聲稱供應商仍繼續磋商，惟該特定供
應商並無採取進一步行動。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二零一五年六
月十九日、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之公佈。本公司將不時及於適當時候提
供進一步更新。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唐雲先生為投入更多時間於其他業務承擔，請辭本公司執行董事一職，
自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起生效。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同日刊發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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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六年中國經濟預期溫和回穩，在保持總需求力度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集
團將延續公司發展戰略，深入大數據挖掘領域業務發展，搭建大數據全國性營銷服務平臺；推進互
聯網B2B營銷平臺的優化和升級，創新業務融合發展模式。未來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為合作夥伴提供
更多商機和增值服務，與合作夥伴營造同創共贏生態圈，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企業管治

本公司欣然採納現行最佳企業管治常規。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遵守所有
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式及內部監控制
度。審核委員會成員為陳銘燊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鄭煜健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業績，並已就此提出建議及意見。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並就此提出建
議。薪酬委員會成員為陳銘燊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祝劍秋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制定提名政策並就提名及委任董事以及董事繼任
等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提名委員會成員為趙勇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陳銘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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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七及第八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
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記
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普通股

數目
概約權益
百分比

祝劍秋先生（「祝先生」）
（附註1）

受控法團權益 82,415,762股(L) 5.67%

附註：

(1) 祝先生為Typical Faith Limited之唯一股東，而Typical Faith Limited持有82,415,762股股份。

除本段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任何證券中之權益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
部第七及第八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當作或被視為擁有之
權益或短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c)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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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回顧期間內之任何時間並無獲授予權利認購本公司之
股份或債券，或彼等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獲利，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曾參與
任何安排，使董事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該等權利。直至本報告刊發之日，本公司並無授予董事任何
購股權。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十五部第二及第三分部條文須予披露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記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於任何類別之股本面值直接或間接被視為擁有5%或以
上之權益，可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所有情況下附帶投票權利的人士或公司（並非本公
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股份之長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佔相關類別
股份概約權益

百分比
（附註1）

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長虹」）
受控法團權益及實益擁有人 普通 1,008,368,000股 (L)（附註2） 69.32%

優先 1,115,868,000股 (L)（附註3） 100.00%

長虹（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及實益擁有人 普通 913,000,000股 (L)（附註4） 62.76%

優先 1,115,868,000股 (L)（附註3） 100.00%

安健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97,000,000股 (L) 61.66%

優先 1,115,868,000股 (L) 100.00%

四川川投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附註5）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3,009,340股 (L) 5.70%

Typical Faith Limited（附註6） 實益擁有人 普通 82,415,762股 (L)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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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及優先股總數，分別為1,454,652,000

股及1,115,868,000股計算。

2. 於四川長虹持有之1,008,368,000股股份中，95,368,000股股份為直接持有、16,000,000股股份乃透過
其全資附屬公司長虹（香港）貿易有限公司持有以及897,000,000股股份乃透過安健控股有限公司（由
長虹（香港）貿易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持有。

3. 安健控股有限公司（由四川長虹之全資附屬公司長虹（香港）貿易有限公司全資擁有）持有
1,115,868,000股優先股。

4. 於913,000,000股股份中，16,000,000股股份為直接持有及897,000,000股股份則透過安健控股有限公
司持有。

5.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完成收購Wide Miracle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後，四川川投資產管理有限
責任公司不再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其於本公司之持股量將會計入公眾持股量。

6. Typical Faith Limited由祝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十五部第二及第三分部須予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短倉，或於任何類別之股
本或有關該等股本之購股權面值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其附帶在所有情況下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
上投票之權利。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四川長虹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四川長
虹主要從事批發「長虹」品牌之消費者家居電子產品之業務。

除本段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在與本集
團業務競爭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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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買賣準則及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準則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作為其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諮詢，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一直遵守行為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勇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勇先生、祝劍秋先生、余曉先生、吳向濤先生及石平女士，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陳銘燊先生、葉振忠先生、孫東峰先生及鄭煜健先生。

本報告將於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一頁
刊載。本報告亦將在本公司網站(http://www.changhongit.com.hk)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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